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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豫 1025破 1号

申请人: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许昌

市文峰路 161号。 

法定代表人:李伟民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伟杰、张开芸，河南妙法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汽车工业

许昌销售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后裁定本案由本院审理，本

院于 2024年 2月 22日，通过公开报名并随机摇号的方式指定

公与勤破产清算服务（重庆）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为管理人。

2024 年 4月 24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交驳回上海汽车工业

许昌销售有限公司破产申请的申请，称：1、上海汽车工业许

昌销售有限公司有两个股东，分别为许昌汽车销售总公司与上

海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，两家公司各出资 50 万元成立上海汽

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，另经管理人查询，上海汽车工业销

售总公司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为国有控

股公司，但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在申请破产清算时

并没有提供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同意其申请破产的文件

或股东会决议同意破产的文件。2、管理人接受指定后，多次

要求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相关材料，且上海汽

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委托律师持律师调查令前往上海汽

车工业销售总公司调取相关材料，至今未获得上海汽车工业销

售总公司同意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申请破产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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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或股东会决议同意破产的文件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

管理人认为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迟迟未提供其股

东会决议或其股东同意破产清算的文件，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

售有限公司申请破产的意思表示不真实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为

避免损害股东权益，防止法定代表人越权处分公司重大事项，

管理人根据上述情况申请驳回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

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企业破产申请应符合受理条件。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：

“国有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时，应当提交其上级主管部

门同意其破产的文件；其他企业应当提供其开办人或者股东

会议决定企业破产的文件。”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，上海汽

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，公司类型为
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，股东为许昌汽车

销售总公司、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，各持

股 50%。公司清算关系股东的投资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对公司清算作出决议，属

于应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行使的职权。本案中，上海汽车

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虽主张其已属资不抵债，以债务人企

业名义自行申请破产清算，但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

司至本裁定作出前并未能提交相应的股东会决议，就本案现

有证据来看，不能认定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以债

务人企业的名义自行申请破产清算的意思表示真实。

综上，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

不符合受理条件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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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

产案件后，发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或者有本规定第

十二条所列情形的，应当裁定驳回破产申请。因此，管理人

申请驳回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

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支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一款、第十二条第二款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

五条、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    驳回申请人上海汽车工业许昌销售有限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
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提交副本五份，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

法院。

审 判 长 彭  洋 

审 判 员 丁慧丽 

审 判 员 刘小平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

书 记 员 侯 又 可


